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株醴环告知承诺制表〔2022〕3号
	项目名称
	高性能电子玻璃生产线（一、二期）技改项目

	建设地点
	醴陵市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现厂区内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80

	建设单位
	醴陵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周军

	联系人
	何少华
	联系电话
	13879932314

	项目投资(万元)
	200
	环保投资(万元)
	30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2年4月
	行业类别
	特种玻璃制造C3042

	告知承诺制

审批依据
	该项目属于《湖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管理办法（试行）》中第四条“（一）特定区域范围的建设项目：建设项目位于省级及以上园区，园区于近五年内已通过园区规划环评审查或开展了园区规划环评跟踪评价，并落实了规划环评（跟踪评价）结论和审查意见。建设项目所属园区未被生态环境部门列入区域限批的范围。建设项目符合园区“三线一单”环境准入要求。”中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范围。《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域评估成果应用的函》。

	建设内容及规模
	利用现有厂房的空置区增设二氧化硫气体保护装置，一、二期分别设有1座二氧化硫气瓶暂存区，分别设有二氧化硫输送管道及脱硫塔，总占地面积约80m2。主要在退火窑过渡辊台下方通入二氧化硫气体，减少玻璃表面的缺陷形成；其他工程均依托厂区现有工程。技改过程不改变一、二期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不变，不改变现有产品原辅材料用量，不改变现生产工艺产污节点及污染源强；主要用于提高电子玻璃产品质量。

	该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盖章）

　　　　　　　　　　　　　　　　　　　　2022年4月19日


